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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三处            查颖冬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各有

关部门和单位： 

为整合各项养老服务功能，实现养老服务、助老为老“一卡

通”，便利广大老年群众，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、获得感，

根据市有关会议精神和要求，我市将于 9月 15日起组织所有老年

人申办苏州市尊老卡（以下简称尊老卡），并由老年人选择的相

应银行制作和发行尊老卡，10月份将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尊老

金发放到尊老卡。为做好尊老卡发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工作内容 

从 2021年 10月份起，符合条件老年人享受的尊老金按月通

过全市统一制作发行的尊老卡进行发放。年满 60周岁及以上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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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效苏州市居住证的常住老年人都可申领尊老

卡。尊老卡采用统一的卡面样式，正面印有“江苏省老年人优待

证”“苏州市尊老卡”“苏州市民政局监制”等字样，背面印有

老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、尊老卡卡号、银行卡号、照片及市民卡

和相应银行标识、银联标识、客服电话等信息。在采集相关数据

时老年人可自主选择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制作发行尊老卡。该卡既

有银行二类借记卡功能，又有老年人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、

游览园林景点等功能，还兼具《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》等功能，

老年人持卡在苏州大市及外地可享受相关优待或优惠，是苏州市

养老服务的“一卡通”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尊老卡发行宣传。苏州市本级、各市（区）和相应银

行拟于 9月 13日起采取多种形式同步启动尊老卡发行工作宣传，

让老年人及其家庭掌握申办尊老卡程序、方法，了解尊老卡的应

用和使用。9月 13日，组织开展线上培训，各市（区）、各镇（街

道）、各村（社区）及各中标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分别参加尊老卡

发行系统使用培训。 

（二）数据采集与申办。在宣传发动基础上，苏州市尊老金

服务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服务管理平台）9月 15日起开放老年人

数据采集和尊老卡申办功能。老年人或家属可登录服务管理平台

移动端线上填报相关信息并申办尊老卡，或者老年人持居民身份

证就近到本市行政区域内户籍地或居住地的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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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由工作人员协助线下填报相关信息并申办尊老卡。老年人申办

时选择相应银行制作、发行尊老卡，并选择尊老卡相应领取方式。 

（三）尊老卡制作发放。服务管理平台实时将老年人申办数

据推送给相应银行，一般自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制卡、

发卡，由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通知老年人或监护人、委托代理

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，或邮寄到老年人自取地址。非老年人本人

领取的还需出示领取人居民身份证。 

（四）尊老卡激活与开通。老年人领取尊老卡后，携带尊老

卡及居民身份证前往相应银行网点进行激活，或在银行网点领取

尊老卡时可直接激活；激活后的尊老卡开通金融支付功能。到银

行激活有困难的老年人，由选择的发卡银行上门提供服务。自

2021 年 10 月份起，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享受的尊老金将由财

政拨款到相应银行，由相应银行打款到尊老卡上发放。70周岁及

以上老年人的尊老卡自动开通免费乘坐城区公共交通功能，60～

69 周岁老年人需办理城区公共交通月票或充值优惠乘坐城区公

共交通的到市民卡网点或线上充值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尊老卡发行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，涉及全市广大老年人，

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采

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发卡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这次统一给老年人发行的尊老卡，既

是今后养老服务的“一卡通”，也是后续为符合条件老年人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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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老金的统一卡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，协调配合，以对

每一位老年人负起责、服务好的务实态度，切实把尊老卡发行工

作抓紧抓实抓好。 

（二）细化工作落实。尊老卡发行涉及的人数多、影响大，

各级要聚焦老年人申办、银行制卡及尊老卡激活等各个环节，制

定详细周密的工作计划和各类应急预案。要按照《苏州市尊老卡

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认真开展实施工作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

老年人分阶段有序办理尊老卡，对有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必要协助。 

（三）加强配合协调。尊老卡发行是个系统工程，涉及多个

职能部门、各市区和中标银行，特别是村（社区）、银行网点等

基层单位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让老人“少跑腿”，让

数据“多跑路”，不断提高申办便利性、数据安全性和发行精准

性，确保把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。 

 

附件：苏州市尊老卡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 9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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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苏州市尊老卡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和《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，切实增加老年人福利待遇，

从 2021年 10月份起，符合条件老年人享受的尊老金按月通过全

市统一制作发行的苏州市尊老卡（以下简称“尊老卡”）发放。

为有序管理苏州市尊老卡的统一发行、持续服务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、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

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“一卡通”。该卡既有银行开立的个人银行

结算账户Ⅱ类户的借记卡功能，又有老年人优惠或免费乘坐市区

公共交通等功能，还兼具《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》等功能，老年

人持卡在苏州大市及外地可享受相关优待或优惠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尊老卡的各项管理

活动。年满 60 周岁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效苏州市居住证

的常住老年人都可申领苏州市尊老卡。 

第四条  尊老卡采用统一的卡面样式，正面印有“江苏省老

年人优待证”“苏州市尊老卡”“苏州市民政局监制”等字样，

背面印有老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、尊老卡卡号、银行卡号、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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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市民卡和相应银行标识、银联标识、客服电话等信息。 

第二章 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 市民政局统一负责尊老卡申领、制作、发放、应用

等各项管理工作，并会同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指导协调相关商业银

行做好金融服务和管理工作，协调市老龄办（市卫生健康委）与

市交通局等部门协商共同做好老年人优惠或免费乘坐市区公共交

通等惠老服务和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各市、区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尊老卡申领、制

作、发放、应用等各项管理工作。 

第七条  市老龄办（市卫生健康委）、市交通局共同做好老

年人优惠或免费乘坐市区公共交通等惠老服务和管理工作。 

第八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苏州

市民卡有限公司、相应中标银行，在市民政局指导和各市、区民

政部门领导下具体负责尊老卡申领、审核、制作、发放、技术保

障、服务咨询、监管工作等相关工作。 

第三章  尊老卡申办及发放 

第九条  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就近到本市行政区域内户籍

地或居住地的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，或者登录

苏州市尊老金服务管理平台的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。 

第十条  尊老卡采用一人一卡管理规则，一个身份证名下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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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办理一张尊老卡，卡片办理后有效期 10年。 

老年人第一次申办尊老卡实行免费发放，不收年费。 

第十一条  老年人不能亲自到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申领尊

老卡的，可以由其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持老人身份证代为办理。

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应为没有代办人的失能或失智

等行动不便或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上门申办服务。 

第十二条  申办、换领或者补领尊老卡的，一般自申请之日

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制卡、发卡，由村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通知

老年人或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。 

逾期三个月老年人或其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未领取的，由制

卡银行回收剪卡作废处理。老年人也可选择资费自负到付方式邮

寄到指点地点自取。涉及更正信息等特殊情形的，按实际需要期

限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老年人领取尊老卡后，携带尊老卡及身份证前往

相应银行进行激活，或在银行网点领取尊老卡时直接激活；激活

后的尊老卡开通金融支付功能。到银行激活有困难的老年人，由

相关银行提供上门服务。 

第四章  尊老卡补、换及注销 

第十四条  尊老卡丢失的，老年人应当及时前往相应银行或

通过电话办理挂失手续，已挂失的尊老卡停止使用，其银行账户

资金冻结。 



— 8 — 

第十五条  尊老卡挂失后，未办理补领申请手续前找回尊老

卡的，老年人或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应当携居民身份证到相应银

行办理解挂失手续，恢复该卡的正常使用。已办理挂失且完成补

领申请的，不再办理解挂失手续。 

第十六条  尊老卡用户办理遗失补办新卡、换卡后，原卡均

视为失效卡。在同一银行补办新卡、换卡后，原卡上银行账户内

资金自动转移到新卡。跨银行补办，必须先注销老卡，才能补办

新卡，在注销的时候需要在原发卡行结清账户。 

第十七条  变更卡面登记内容或变更发卡银行的，老年人应

持居民身份证及尊老卡到原发卡银行注销原卡，到新选择的银行

网点重新办理尊老卡。 

第十八条  卡片正常使用过程中，如有遗失、卡片损坏等情

况，需携带持卡人身份证原件至原办理银行换卡，再至苏州市民

卡网点加载交通优待功能；老年人不能亲自到银行和苏州市民卡

网点补办尊老卡的，可以由其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；村

（社区）或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应为没有代办人的失能或失智老

人提供上门补办服务。 

第十九条  补或换领尊老卡需支付卡工本费 10元/张。 

第二十条  因各种原因不再具有本市户籍或常住人口居住

证的，老年人或其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应及时到就近发卡银行网

点办理尊老卡注销手续，注销后的尊老卡由发卡银行按照相关规

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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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相关银行定期将挂失卡的信息实时进入服务

管理平台，市民卡公司及相应部门及时获取信息。 

第五章  尊老卡应用及使用 

第二十二条  尊老卡的银行借记卡具备境内结算支付等金

融功能，其金融支付功能的有效期、使用管理参照各发卡银行相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 使用尊老卡的市民卡功能免费或优惠乘坐公

共交通、轨道交通或有轨电车功能的，70周岁以上的尊老卡用户

在办卡时就自动开通相应免费乘坐功能（轨道交通高峰时段除

外）；70周岁以上的尊老卡用户需高峰时段优惠乘坐轨道交通的，

需到市民卡网点或线上充值市民卡电子钱包；60～69周岁的尊老

卡用户可到市民卡网点办理公共交通月票，或到网点或线上充值

市民卡电子钱包享受相关优惠功能。 

第二十四条  尊老卡在公共交通领域的使用、电子钱包管理

需遵循《苏州市民卡 B卡章程》。 

第二十五条  尊老卡中电子钱包没有商超消费等商业功能，

仅有公共服务功能。 

第二十六条  老年人持本人尊老卡在苏州市区指定商场消

费可享受相应优惠，详见相关商场或银行公告。集中办卡后逐步

后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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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七条  尊老卡在申办、制作、发放、补换领、开户、

激活、注销等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信息，市民政局、苏州市民卡有

限公司、各发卡银行应按照规定或约定进行信息交互，并加强信

息安全管理。 

第二十八条  尊老卡申领、制作、发放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

当事人可以按照部门职责向苏州市民政局、苏州市民卡公司或发

卡银行申诉。 

第二十九条  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就苏州市尊老卡的使用、

管理等问题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并公布咨询服务方式。 

第三十条  对出现虚报、冒领、伪造尊老卡等行为的，市（区）

民政部门应当立即展开调查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

理。情节严重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三十一条  工作人员在工作全过程中，不依法履行职责

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

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三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
